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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服务业“营改增”

实施要点与企业应对

戴艳玲 刘厚兵■
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全面

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

（财税 [2016]36号）明确，经国务院批

准，自 2016 年 5月 1日起，在全国范

围内全面推开“营改增”试点，生活服

务业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此次试点

范围，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。

本文拟对36号文中有关生活服务业适

用的增值税相关政策要点进行解析，

并提出相关应对措施。

一、生活服务业增值税相关政

策要点

1. 基本规定。按照财税 [2016]36

号文规定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

供生活服务的单位和个人，为增值税

纳税人。同时，依照财税 [2016]36号文

附的《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

注释》规定，生活服务是指为满足城

乡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提供的各类服务

活动，包括文化体育服务、教育医疗

服务、旅游娱乐服务、餐饮住宿服务、

居民日常服务和其他生活服务。另外，

还包括现代服务税目中部分涉及满足

城乡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经营活动。

如鉴证咨询服务不仅包括为企业生产

经营提供鉴证咨询服务，也涉及为居

民生活提供鉴证咨询服务（如健康咨

询）；商务辅助服务不仅包括为企业

生产经营服务，也涉及为居民生活提

供服务（如经纪代理税目中的房地产

中介、职业中介和婚姻中介，安全保

护服务中的住宅保安等）。

“营改增”后生活服务业纳税人

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。纳

税人提供生活服务的年应征增值税销

售额超过 500 万元（含）的为一般纳

税人，适用税率为 6% ；未超过规定

标准的纳税人为小规模纳税人，小规

模纳税人提供生活服务，以及一般纳

税人提供的可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的部

分生活服务（文化体育服务），征收率

为 3%。境内的购买方为境外单位和

个人扣缴增值税的，按照适用税率扣

缴增值税。生活服务业增值税的计税

方法包括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税方

法。一般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适用一

般计税方法计税。一般计税方法的应

纳税额按以下公式计算 ：应纳税额=

当期销项税额－当期进项税额。当期

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

时，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

扣。一般纳税人发生财政部和国家税

务总局规定的特定应税行为，可以选

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，但一经选

择，36个月内不得变更。小规模纳税

人发生应税行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

税。简易计税方法的应纳税额是指按

照销售额和增值税征收率计算的增值

税额，不得抵扣进项税额。应纳税额

计算公式为 ：应纳税额=销售额×征

收率。简易计税方法的销售额不包括

其应纳税额，纳税人采用销售额和应

纳税额合并定价方法的，按照下列公

式计算销售额 ：销售额＝含税销售额

÷（1＋征收率）。

2.特殊规定。财税 [2016]36号文规

定了视同销售服务的情况，即单位或

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

偿提供服务，但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

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。同时，还规

定了价格异常的处理，即纳税人发生

应税行为价格明显偏低或者偏高且不

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，或者发生单位

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

无偿提供生活服务而无销售额的（用

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

除外），主管税务机关有权按照下列顺

序确定销售额：（1）按照纳税人最近

时期销售同类服务、无形资产或者不

动产的平均价格确定。（2）按照其他

纳税人最近时期销售同类服务、无形

资产或者不动产的平均价格确定。（3）

按照组成计税价格确定。组成计税价

格的公式为：组成计税价格=成本×

（1+成本利润率）。

另外，财税 [2016]36号文还规定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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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情况下销售额的确定。生活服务

业纳税人兼营销售货物、劳务、服务、

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，适用不同税率

或者征收率的（如餐饮企业的餐饮服

务和外卖销售就分别对应6%和 17%

的税率），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

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额；未分别核算

的，从高适用税率（征收率）。纳税人

兼营免税、减税项目的，应当分别核算

免税、减税项目的销售额；未分别核

算的，不得免税、减税。如某酒店提供

住宿餐饮服务（适用生活服务业6%税

率），内设商店销售货物（适用17%税

率），同时还经营停车场收费业务（适

用不动产经营租赁11%税率），应分别

核算销售额，若未分别核算则从高适

用17%税率征税。对于混合销售行为，

属于同一项销售行为的，如某汽车美

容店提供汽车打蜡服务（适用生活服

务6%税率），并伴随车蜡的销售（适用

17%税率），该服务属于同一项销售行

为，纳税主体不属于生产批零企业，按

生活服务业6%的税率核算。

二、应对措施

1. 及时办理涉税信息采集、确认

等。生活服务业增值税纳税人应配合

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登记、税种、票种、

税收优惠等涉税信息采集、确认，确

保顺利从国税局领用增值税发票。达

到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的纳税人，要

及时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手续，

未及时申请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的，“营改增”后将无法自行开具

6%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且不得抵

扣进项税额。另外，在本次“营改增”

试点实施中，生活服务业纳税人可享

受的税收优惠项目多达 20 个，占《营

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规定》

全部 40 个免税项目的一半，纳税人

应及时进行税税收优惠事项备案登

记，否则会影响企业享受增值税税收

优惠的权利。

2.选择简易计税办法让税负只减

不增。生活服务业过去营业税税率是

5%，现在生活服务业中的中小企业都

属于小规模纳税人，按照3%征收率

实行简易征收，大部分纳税人税率从

5%下降到3%，在不考虑还有其他增

值税优惠政策的前提下，纳税人税负

只减不增。同时，对于月销售额在3万

元（含）以下、季销售额在9万元（含）

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享受免征增值

税。例：一家餐饮企业年销售额309万

元，按照营业税规定应缴营业税15.45

万元（309×5%）。“营改增”后，由于

这家餐饮企业销售额不到 500万元，

可以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简易计税，

应缴增值税为 9万元 [309÷（1+3%）

×3%]。另外，注意一般纳税人提供文

化体育服务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，

适用3%的征收率。

3.做好相关筹划让税负不一定上

升。2016年 5月 1日后，生活服务业纳

税人如果销售额超过500万元，或者

被要求提供6%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

票，只能选择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增

值税，但是并不意味着按照6%税率缴

纳增值税，税负就一定会增加，前提

是纳税人应加强进项税额管理，确保

能充分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。具体来

说，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准备：

一是采购问题。生活服务业纳税人要

选择好供应商，尽量向一般纳税人供

应商进行采购。对于确实无法取得

17%、13%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部

分，可以让对方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

代开3%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尽量保证

充分抵扣进项税额。二是外聘人员工

资问题。酒店、住宿等生活服务业纳

税人外聘保洁、保安、物业人员会发

生费用支出，建议与具有一般纳税人

资格的劳务派遣公司合作，以便取得

6%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进项

税额抵扣。三是资产购进、设备租用

问题。如餐饮业的洗碗机、消毒机，酒

店业的干洗设备，旅游业的经营用车

等，尽量在5月 1日后从一般纳税人处

购买固定资产或者租用设备，同时索

取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以便抵扣进项税

额。四是其他可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

票的事项，如房屋租赁费、水电费、维

修费、绿化费、交通运输费等，尽可能

取得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4.及时进行专用发票认证和抵扣

等。增值税专用发票（包括税控系统

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）应是自

开票之日起180日内进行认证，并在

认证通过的次月申报期内申报抵扣进

项税额。根据财税 [2016]36号文规定 ：

“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专

用发票（包括税控系统开具的机动车

销售统一发票）以及海关缴款书，未在

规定期限内到税务机关办理认证、申

请稽核比对或者申报抵扣的，不得作

为合法的增值税扣税凭证，不得计算

进项税额抵扣”。同时，按照《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取消

增值税发票认证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

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 7号）的规

定 ：对纳税信用A级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取消增值税发票认证，A级纳税人

取得销售方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

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不再进

行扫描认证。对于抵扣时限，按月申

报纳税人为本月1日的前 180日之内

开具的发票，按季度申报纳税人为本

季度首月1日的前 180日之内开具的

发票。特别要注意，对于认证相符或

进行勾选确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纳

税人应在认证相符或勾选确认的次月

纳税申报期内申报抵扣，逾期的其进

项税额不予抵扣。

（作者单位 ：潍坊科技学院经管学院

江西省赣县地方税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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